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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头条，找华早

CHINA MORNING NEWSPAPER

在生产力高速发展、人类劳
动日益多元化的现代社会
中，回归家庭不代表囿于家
庭，从事家务劳动也不代表
着享清福、靠另一半生活，
全职太太应当是在平等尊重
的基础上产生的一种新的家
庭角色分工。

　　近日，“全职太太离婚获 5万家
务补偿”冲上微博热搜，5万元 (人
民币，下同 )家务补偿该不该给、值
不值也引发热议。
　　对于这起离婚案件，北京市房山
区人民法院一审判决准予两人离婚，
孩子由女方抚养，男方每月给付 2000
元抚养费，享有探望权，共同财产由
双方平均分割，同时判决男方给付女
方家务补偿款 5万元。
　　网友争议背后，隐含的是对全职
主妇为了家庭与社会脱节，离婚后难
以维持生计的担忧。全职主妇多年全
身心投入家庭的代价不只是劳务方面
的经济损失，还包括谋生能力下降和
职业发展的机会成本。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研
究员吴小英认为，全职妈妈照顾家庭
成员和其他家务劳动，是一种社会再
生产劳动，因而不能仅仅看成家庭内
部的私事，光靠家务补偿是不够的，
关键要纳入公共政策和社会的整体考
量。不过尽管相比很多发达国家，我
们对全职妈妈的制度保障和社会支持
还很不够，但是有补偿总比没有好，
这也是民法典的进步之处。
　　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专职律师
关姗称，本案中女方获得补偿是适用
《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第1088条：“夫
妻一方因抚育子女、照料老年人、协
助另一方工作等负担较多义务的，离
婚时有权向另一方请求补偿，另一方
应当给予补偿”的规定，被网友称为
“家务补偿”。
　　“这一规定，是民法典公平原则
的体现，当夫妻双方离婚，负担了更
多的家庭义务、给另一方提供了支持
和帮助的一方反而会因为缺乏经济能
力而面临困境，显然有悖公平。婚姻
关系中的一方将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投
入到无偿家务劳动中的利他行为，使
包括配偶在内的家庭成员均有受益，
根据民法权利义务相一致的原则，负
担更多家庭义务的一方，应当享有获
得相应经济补偿的权利。”关姗说。

　　全职主妇重返职场有多难？近几
年的影视剧中不乏全职主妇这样的角
色，从《我的前半生》里的罗子君，
《三十而已》里的顾佳，到《甜蜜》

里的田蜜，全职主妇重新工作后的经
历，让网友感慨，全职主妇也是一种
高风险“工种”。
　　关姗近期处理过一个类似案件。
男方年薪百万，婚前拥有数套高档住
房。女方婚后辞职照看孩子，名下无
北京房产。经男方提出，双方曾签订
婚前财产协议。虽然双方协议离婚，
男方提供一套住房给女方居住，每月
向女方支付孩子抚养费 6000 元并负
担孩子的教育等费用，但女方离婚后
面临的问题仍有很多。比如工作与照
顾孩子难以两全，现下知识技能更迭
快，而其离开社会已久，又没有持续
学习，回到工作中很吃力。抚养费虽
可支付孩子的日常生活，但无法解决
女方的生计问题。
　　吴小英提到，在婚姻充满脆弱性
的时代背景下，离开职场回归家庭的
女性会处于不利地位。现在有些全职
妈妈，虽然会注重自身独立性，拥有
个人长期规划，在家育儿之外还会尝
试一些比如线上的育儿相关职业，拓
宽个人的发展空间，但是随着育儿要
求越来越高，全职妈妈精力有限，未
必能兼顾个人和家庭。
　　除了经济独立，全职妈妈也面临
身份认同困境。北京市康盛律师事务
所律师温陆伟称，全职妈妈离婚案件
中，有些是因为女方离开职场后无法
适应全职主妇生活，承担较大精神压
力；也有因为丈夫忽视妻子的付出，
妻子的家庭地位越来越低，夫妻矛盾
无法调和；还有因为夫妻双方所处领
域不同，长期无法达成良好沟通，感
情破裂等。
　　“家庭劳动价值如同其他劳动一
样应该被肯定，这一点毋庸置疑。这
也是民法典婚姻家庭篇着重想向公众
传达的价值导向。”中国社会科学院
社会学所助理研究员国熙认为，但性
别典型化认识也是不可取的，我们也
应该去除对婚内全职爸爸的舆论歧
视，尊重全职妈妈的同时也尊重全职
爸爸，保护其应有的合理权益。事实
上，理性的女权主义，倡导的也应该
是平等而不是性别特权。
　　吴小英称，是否回家当全职首先
应该是女性“为自己而活”的个体人
生设计的一部分，她们不应该被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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绑定在固化的角色上，而应遵循着自
主选择的原则。与此同时，全职与否
并不仅仅是女性与家庭内部其他个体
协商、博弈的结果，某种程度上也是
社会政策和公共选择的结果。所谓将
抉择权交还给女性自己，为她们营造
一个多元、开放的价值空间，还依赖
于社会整体的文化与制度环境的支
持。
　　“全职妈妈要有自我保护意识，
学习相关法律知识，在婚姻关系中合
理地提出自己的诉求，在面临离婚时
拿起法律武器保护自己。”关姗建议，
全职妈妈可以考虑签订婚内财产协
议，充分了解和掌握家庭财产状况等。
　　家务劳动不是夫妻中哪一方的独
角戏，而是夫妻双方共同的责任，这
种责任是平等的，也是连带的。在婚
姻关系存续期间，基于夫妻财产共有
的法律关系，基于家务责任的连带属
性，或者基于夫妻双方对家务劳动分
工的默契，家务劳动补偿条款不会被
触发。但到了离婚时，就需要明算账，
即便家务责任曾具有连带属性，最终
也能确定双方各自的“份额”。干家
务活较多的一方超出了自己的家务责
任“份额”，而另一方承担的家务责
任“份额”则不足，对这种家务责任“份
额”进行事后计算分配，由后者对前
者进行补偿，体现了家务责任的平等
性，有利于呵护婚姻关系的公平，引
导家庭或夫妻对家务责任合理分工，
塑建和谐健康的新型婚姻家庭关系。
家务劳动补偿的另一层
重要意义在于，能够推
进性别平等，提升女性
在婚姻家庭关系乃至社
会中的独立人格地位。
　　此外，家庭是凝聚
爱与关怀的地方，为家
庭作出的贡献不能简单
与市场经济同一而论，
将家务劳动补偿与“保
姆”“保洁”等家政服
务挂钩进行计算和比
较，表面上是为女性争
取更大的权益，实际上
也是在弱化全职太太作
为妻子、母亲等角色的
更多心力付出。在承认

家务劳动价值、认定家务劳动补偿的
基础上，如何依据不同的家庭情况，
设立科学合理的判定标准，是下一步
完善的方向。
　　在人民追求美好生活的过程中，
我们需要一个对儿童和家庭更为友好
的制度环境和社会环境。这需要我们
将儿童视为全社会共同的财富，从而
提供更具公共属性的抚育支持；这也
需要我们对性别平等有更进一步的认
识，不是两性一模一样才是平等，而
是要看差异，鼓励双方承担平等的家
庭照料责任。
　　在现阶段，家务劳动补偿的意义
不只在于从经济层面保障女性在婚姻
中的合法权益，更重要的是在社会层
面明确一种共识，即家务劳动并非女
性的天然义务，无论性别，无论“内
外”，每个人对家庭和社会的贡献都
是多元的。由此，当人们撕掉对“全
职太太”这一称谓的刻板标签，理解
并包容不同的角色分工时，才是真正
的进步。
　　因此，从立法上承认并认可家务
劳动的价值，为经济地位较弱而承担
较多家务劳动的一方的提供保护是必
要且合理的。作为一项新规定，“家
务劳动补偿制度”仍需不断改进完善，
比如这次争议较多的补偿数额问题。
相信随着司法实践的不断深入，在未
来能有更具体规范家务劳动补偿的标
准幅度，让离婚经济补偿制度更加科
学和完善。


